
 

 

证券代码：300012           证券简称：华测检测       公告编号：2019-024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曾啸虎先生共同收购浙江远鉴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远鉴”）61%股权，

其中公司拟收购浙江远鉴51%股权，曾啸虎先生拟收购浙江远鉴10%股权。 

浙江远鉴收购浙江华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华鉴”）100%股

权，使浙江华鉴成为浙江远鉴的全资子公司。交易完成后，公司与曾啸虎先生共

同收购浙江远鉴61%股权，并履行实际出资义务。 

公司于2019年4月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聘任曾啸虎先生为

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曾啸

虎先生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曾啸虎先生：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任公司副总裁。曾啸虎先

生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符合《深圳证券交易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对关联自然

人的规定。 

 

三、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为以下自然人： 

王俊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342123********809X； 

刘汉彦：中国国籍，身份证号：452824********2616； 



 

 

张嘉：  中国国籍，身份证号：440112********061X； 

上述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浙江远鉴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浙江远鉴检测有限公司 

2、注册号：91330110341816032A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成立时间：2015年05月12日 

5、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6、注册地址：杭州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泰康路185号10幢1层102室 

7、法定代表人：王俊艳 

8、主营业务：为实验室检测及技术服务，检测技术咨询服务，主要开展建筑

材料及构件、家居用品、交通工具、电线电缆、消防产品及防护用品等防火阻燃

检测业务，火灾模拟、火灾安全评估等技术评估服务。 

9、股权结构： 

股东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王俊艳 350 35% 

刘汉彦 330 33% 

张嘉 320 32% 

合计 1000 100% 

10、浙江远鉴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单位：元） 

报表科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03月31日 

资产总额 283430.22 207603.58 

负债总额 639872.86 551019.47 

净资产 -356442.64 -343415.89 

营业收入 1054561.16 220132.04 

营业利润 27527.54  11648.81 



 

 

净利润 25764.79 11648.81 

11、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浙江远鉴不存在关联交易。 

 

（二）浙江华鉴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浙江华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注册号：91330109MA27WTQL87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成立时间：2016年01月25日 

5、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6、注册地址：杭州萧山科技城201-26室（萧山区钱江农场） 

7、法定代表人：刘汉彦 

8、主营业务：实验室仪器、实验室设备、产品检测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环保工程、建筑工程的设计、施工；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

装置设计、上门安装；经销 ：实验室仪器、实验室设备、实验室试剂（除危险化

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机电产品，电子产品，环保设备；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

务。 

9、股权结构 

股东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王俊艳 350 35% 

刘汉彦 330 33% 

张嘉 320 32% 

合计 1000 100% 

    10、浙江华鉴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单位:元） 

报表科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03月31日 

资产总额 3416846.72 2706951.57 

负债总额 1673779.06 412625.54 

净资产 1743067.66 2294326.03 

营业收入 3078788.11 1620857.95 



 

 

营业利润 920792.64 557019.27 

净利润 905693.29 548914.98 

    11、关联关系：公司与浙江华鉴不存在关联交易。 

 

五、投资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投资方案 

1、浙江远鉴及浙江华鉴按照公司要求规范财务，浙江远鉴以100万的价格向

王俊艳、刘汉彦、张嘉收购浙江华鉴100%的股权，浙江华鉴成为浙江远鉴的全资

子公司； 

2、王俊艳、刘汉彦、张嘉按认缴出资比例缴纳浙江远鉴的出资 100万； 

3、公司与曾啸虎先生以 420 万元的价格受让浙江远鉴 61%的股权，其中公司

以 351.15 万元的价格受让浙江远鉴 51%的股权，曾啸虎先生以 68.85万元的价格

受让浙江远鉴 10%的股权： 

 4、王俊艳、刘汉彦、张嘉将实际收到的股权转让款扣除所得税后并补充 2.8

万至 351 万作为出资，缴至标的公司，标的公司一的实收资本增加至 451 万，股

权结构如下： 

股东 

转让前 
转让价格

（万元） 

转让后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股权

比例 

实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股权

比例 

实缴出资额 

（万元） 

王俊艳 350 35% 35 147.00 136.5 13.65% 13.65 

刘汉彦 330 33% 33 138.60 128.7 12.87% 12.87 

张嘉 320 32% 32 134.40 124.8 12.48% 12.48 

华测检测认证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351.15 510 51.00% 51.00 

曾啸虎    68.85 100 10.00% 10.00 

合  计 1000 100% 100  1000 100% 100 

股东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股权

比例 

收到款项

（万元） 

补充款项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张嘉 124.80 12.48% 111.42 0.896 124.80 

王俊艳 136.50 13.65% 121.87 0.98 136.50 



 

 

5、公司与曾啸虎先生履行实际出资义务，将 730 万元的投资款打至浙江远鉴

（其中，公司支付投资款 610.33 万，曾啸虎先生支付投资款 119.67 万），549 万为

实缴注册资本，181 万计入资本公积金。完成交易后，浙江远鉴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股权比例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张嘉 124.80 12.48% 124.80 

王俊艳 136.50 13.65% 136.50 

刘汉彦 128.70 12.87% 128.70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510 51.00% 510.00 

曾啸虎 100 10.00% 100.00 

合  计 1000 100% 1000 

 

（二）双方权利义务 

1、王俊艳、刘汉彦、张嘉在持有浙江远鉴股权期间及全部出售浙江远鉴股权

后的三年内，未经公司及曾啸虎书面同意，原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1.1不直接或以其他形式投资、经营与浙江远鉴及公司主营业务有关的任何机

构，不直接或间接开展浙江远鉴主营业务相关的业务； 

1.2不任职于与浙江远鉴及公司经营同类业务或有竞争关系的机构，或为其提

供咨询性服务，或获得利益； 

1.3不得直接或间接争夺应属于浙江远鉴及公司的商业机会； 

1.4除非公司事先同意，不直接或间接聘用浙江远鉴及公司的核心员工为其

（包括其参股或管理的机构）工作，也不唆使核心员工离职或接受第三方的聘任，

该员工为公司不续聘的人员除外。 

2、王俊艳、刘汉彦、张嘉均承诺在完成本次投资后，继续为浙江远鉴服务五

年。 

3、因本次股权转让需要缴纳税款的，由应纳税方自行承担。 

刘汉彦 128.70 12.87% 114.91 0.924 128.70 

华测检测认证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510.00 51.00%   51.00 

曾啸虎 10 10.00%   10.00 

合  计 1000 100%   451.00 



 

 

4、鉴于浙江远鉴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因此，各方同意，完成本次股权投资

后，浙江远鉴及浙江华鉴将执行公司的各项管理制度，接受公司的统一管理。 

 

（三）未来的股权出售 

1、本次投资完成后，浙江远鉴满足以下条件的前提下，王俊艳、刘汉彦、张

嘉有权向公司出售其持有的浙江远鉴的股权： 

1.1浙江远鉴和浙江华鉴应独立核算（包含收入、费用、人员、业务等），且

会计核算需符合会计准则及公司财务会计管理要求； 

1.2浙江远鉴上一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合并报表的净利润超

过800万。 

2、满足以上条件后，王俊艳、刘汉彦、张嘉有权向公司出售浙江远鉴的部分

或全部股权，王俊艳、刘汉彦、张嘉拟出售的股权比例确定后，则应分三年平均

出售给未来收购方，连续三年不中断。 

3、王俊艳、刘汉彦、张嘉向公司出售浙江远鉴股权时，应根据转让当期上一

年度的盈利情况按以下方式计算浙江远鉴的整体估值： 

3.1如果浙江华鉴上一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低于（含等

于）同期浙江远鉴上一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合并报表的净利润的

30%，则浙江远鉴的整体估值=浙江远鉴单体上一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12+浙江华鉴上一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7； 

3.2如果浙江华鉴上一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超过同期

浙江远鉴上一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合并报表的净利润的30%，则超

出部分的净利润不计入估值，浙江远鉴的整体估值=浙江远鉴单体上一年度经审计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12+浙江远鉴上一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合并报表的净利润*30%*7； 

3.3 如果浙江远鉴或浙江华鉴任一家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为负，则该亏损公司的整体估值为亏损当年12月31日的净资产值，

如果该公司亏损当年12月31日净资产值为负，则在收购价格中予以相应扣减。另

一家盈利公司的估值仍按3.1或3.2计算。 

4、以上股权出售，还需要遵守公司的决策审批流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和证

券监管的有关要求。 



 

 

（四）特别承诺与约定 

1、截至本协议签署日，王俊艳、刘汉彦、张嘉对其所持有的浙江远鉴及浙江

华鉴的股权享有完全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是浙江远鉴及浙江华鉴

股权的权益拥有人，其所持有的股权不存在任何抵押权、质押权或其他形式的权

利负担，亦没有被采取冻结、查封或其他强制措施。 

2、双方享有全部的权利和授权签署并履行其在协议项下的各项义务。 

3、自协议签订后，除协议约定外，王俊艳、刘汉彦、张嘉不应与任何第三方

就浙江远鉴及浙江华鉴的股权投资事宜进行接洽、谈判、协商或讨论，不应将其

持有的浙江远鉴及浙江华鉴的股权转让给除公司及曾啸虎之外的任何第三人。 

 

六、定价依据 

股权转让价格是根据浙江远鉴及浙江华鉴现有业务资源、人员团队、市场渠

道、协议约定的未来年度业绩，以及市场同类型公司的股权交易溢价水平等情况，

经各方协商一致，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格。 

 

七、本次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燃烧测试领域逐步放开、市场潜力大，燃烧测试技术含量较高，在大型燃烧

领域进入企业较少，是测试领域的蓝海。浙江远鉴是一家立足燃烧测试，发展火

灾模拟评估系统，为材料燃烧构件耐火以及消防安全提供专业的测试服务的企业，

拥有多年大型跨国检测实验室的运行、销售、管理经验，核心技术人员在燃烧测

试领域以及轻工产品检测领域拥有丰富的检测经验，同时拥有大量的客户群。公

司通过并购浙江远鉴能快速进入燃烧测试领域，有利于完善公司的战略布局，实

现可持续性增长。 

本次与关联方共同收购股权，并对浙江远鉴未来的股权出售的业绩要求作出

约定，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八、当年年初至今与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自2019年1月1日至今，公司与关联方曾啸虎先生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

的总金额为0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与关联方高级管理人员曾啸虎先生共同收购浙江远鉴 61%股权构成关联

交易。该关联交易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未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与高管曾啸虎先生共同收购浙江远鉴合计 61%股权构成关联交易。本次拟

收购的资产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有利于完善公司的产业布局，实现可持续发展。

公司在审议本议案前，已经将本事项提交给我们进行审议，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

易遵守公开、公平、公正和自愿的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未存在损

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十、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全体监事认为：公司与高管曾啸虎先生共同收购浙江远鉴合计 61%股权 

构成关联交易，公司通过并购浙江远鉴能快速进入燃烧测试领域，有利于完善公

司的战略布局，符合公司长远利益，未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上述

共同收购暨关联交易事项。 

     

特此公告。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